
工作研究
“七五”期间预算内工业企业

投资借款及偿还情况的分析

公 宗

一、规模膨胀、效益低下、结构有待改善

“七五”期间，预算内工业企业投资借款（包括基建

借款和专项借款）规模呈膨胀之势。1986— 1990年五年

间，预算内工业企业共借入投资借款 3370亿元，平均每

年借入 674 亿元，比“六五”时期（累计借入 766 亿元、年

均 153 亿元）高出 3.5倍。分年看，投资借款的借入数是

逐年增长的。1985— 1990年预算内工业企业投资借款

年借入数分别为 284.6 亿元、434.7 亿元、569.1 亿元、

774.1 亿元、714.3 亿元和 877.9 亿元，五年增长了二倍

多，年均递增 25.2%。

在“七五”期间投资借款中，基建性借款比重上升，

技改性借款比重下降。在 1985年的投资借款总额中（借

入数），基建借款所占比重为 27.9%，到 1990 年这一比

重上升到 42.99% ，五年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；而技改性

借款的比重则从 1985 年的 72.1 %，下降到 1990 年的

57.1。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，即使是技改性借款，大部

分也是用在增加产量上。如在 1989 年的更新改造投资

中，用于增产的投资占生产性投资的比重高达 44.7% ，

用于节能的只占 0.4 %，用于增加品种的占 18.3%，用

于提高产品质量的只占 6.3%。

“七五”期间投资借款借入规模的膨胀，并没有带来

产出的相应增长。1985— 1990年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

年均递增 6.7% ，销售收入年均递增 14.1% ，远远低于

借入规模年均递增 25.2%的速度。经济效益情况则更

加不尽人意。“七五”期间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利税年

均只递增 0.3% ，其中实现利润还是下降的。据统计，

1985 年至 1990 年，预算内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

的 85%以上来自于投资借款，但每亿元新增固定资产

只能新创税利 37 万元。

二、企业还贷能力减弱，债务危机很难避免

“七五”期间，预算内工业企业归还投资借款总额为

1 629.4亿元，只相当于同期借款总额的 48.6%，如果

考虑到应计利息，企业实际的还贷比例更低，为 42.
7% 。由于归还数远远小于借款数，企业投资借款余额

迅速扩大。1985— 1 990年，预算内 工业企业投资借款年

末余额分别为 525.7 亿元、846.8 亿元、1 219.1亿元、

1 699.9亿元、2 137.2亿元和2 753.9亿元，平均每年递

增39.3%。预算内工业企业 1990年投资借款余额已相

当于当年末固产资产净值的 41% 、全年实现利税的 2.
29 倍。如此巨额的债务负担，无疑将给企业造成沉重的

压力。

目前，企业可用于还贷的资金主要是两项，即实现

利润和从成本提取的更新改造资金。按照严格的制度

规定，实现利润中也只有借款投资项目带来的增长利润

和企业留利才能用于还贷。1990 年预算内工业企业实

现利润加提取的更改造资金共计 679.5亿元，扣除从利

润中形成的各种消费性基金（如职工福利基金、职工奖

励基金）以及新产品试制基金，后备基金等等，即使财政

一分不要，能用于还贷的资金也只有 4 00 亿元左右，按

这一水平，仅归还老贷款和利息就需要 7 至 8 年。而从

近年来的借款趋势看，在今后几年内不借新贷款是不可

能的，借款余额只会越来越大，企业的债务负担将日趋

加重。我们按“七五”时期预算内工业企业投资借款增

加额年均递增 27.5%和还贷额年均递增 27.4%测算，

到“八五”期末，预算内工业企业投资借款余额将高达

9432 亿元（平均每年递增 27.9%）。这一估计还是比较

保守的，因为“七五”期间投资借款余额平均每年递增幅

度达 39.26%。即使将贷款增加额的平均递增幅度控制

在 20% ，1995 年末的投资借款余额仍将突破 7000 亿

元。可以预料，如不及时采取措施，在今后几年内，工业

企业将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之中。

三、税前还贷猛增，企业债务负担对财政造成巨大

压力

巨额的投资借款对财政也构成了沉重的压力，这种

压力来自税前还贷政策。在这一政策下，企业的很大一

部分借款实际是由财政偿还的：在利改税时期，税前还

贷缩小了企业应纳税所得额，从而减少了所得税；在承

包时期，财政则不得不调低上交基数，正由于此，企业普

遍把税前利润作为还贷款资金来源的首要选择。据统

计，“七五”期间，企业税前还贷额达 733.2 亿元，占全部

还贷额的 45% ，而同期用专用基金和税后利润归还的

贷款只有 250.5 亿元，只占归还总额的 15.4 % ，用其它

资金归还的占 39.6%。尽管按制度规定必须先用专用

基金归还投资借款，余下的部分才能实行税前还贷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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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前还贷还有严格的前提条件，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

督手段。这些规定往往流于形式。

尽管这几年企业实现利润在滑坡，但企业税前还贷

水平却始终居高不下，其占实现利润的比重逐年提高。

1985 年企业税前还贷利润为 77.2 亿元，占同期实现利

润的 12.5% ，1986 年企业税前还贷利润增加到 97 亿

元，占实现利润的 17%，1988 税前还贷利润高达 183.5
亿元，占实现利润的比重达 26.1% ，1989、1990 年税前

还贷利润的绝对额虽有所下降（分别为 179.3 亿元和

138.1 亿元），但占 实现利润的比重却分别提高到

31.3%和 54.6%。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几年上缴

利润（含所得税、调节税）占实现利润比重的急剧 下降，

1985— 1990 年企业上缴利润从 299.3亿元下降到 76.1

亿元，其占实现利润的比重从 48.1 %下降到 30.1% ，五

年下降了近 20 个百分点。

由于 1990年末仍有2 700多亿元的投资借款余额，

如果不改革税前还贷，财政将一直处于巨大的还贷压力

之下。不仅如此，巨额的债务负担和还款压力，将导致

以税还贷的进一步增加。据统计，1989 年以税还贷达

39.95 亿元，1990年增加到 47.55 亿元。以税还贷直接

减少财政收入，对财政的影响更大，如果这一政策也象

税前还贷一样在执行中变形走样，产生的后果更为严

重。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。

四、实行税后还贷，控制新贷款源头，区别不同情

况，解决老贷款包袱

1、坚决实行税后还贷，完善企业投资机制。解决还

贷问题首先要管住源头，特别是杜绝低效益无效益的贷

款项目。否则贷款无限制猛增，包袱越来越重，势必积

重难“还”。改为税后还贷，能使企业讲求效益，慎重借

款，转换投资机制，从而有助于解决还贷问题。

2、对企业投资贷款中的“拨改贷”部分挂帐停息，对

部分项目应恢复以国家拨款投资为主的办法。 1990 年

末2 753.9亿元投资借款余额中“拨改贷”部分约 576 亿

元。建议将这部分停息挂帐，并进行适当清理，待有条

件时将这一部分“拨改贷”余额部分或全部豁免，转为国

家投资。今后对非盈利性的基础产业和设施投资，恢复

国家拨款办法。

3、采取相应措施，减轻企业还贷负担，增强企业还

贷能力。首先要进行适当清理，核销一批无效益或低效

益贷款，卸掉一批包袱。其次要采取一些措施，增加企

业还贷能力，除已出台的“七五”期间对大中型企业每年

增提折旧 30 亿元外，建议对企业折旧基金先免交能源

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，以后逐步创造条件

使企业全部自有资金免交“两金”。同时，在提高经济效

益的基础上，使实现利润和企业留利增长，保证“八五”

期间用利润和留利还贷数超过“七五”期间的水平。

工作研究搞活粮食经营

的一条有效途径
——对东宁县搞活粮食经营的

调查与启示

梁 桥  金日勋

搞活粮食经营，是发展粮食经济的一条重要措施。

近几年，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，加之老天爷帮

忙，农业连续获得历史性丰收。从牡丹江市的情况看，

1989 年到 1990 年，两年迈了两大步，粮食总产分别比

1988 年增长 13.2%和 31.6%。粮食总产量的增加，为

政治安定和经济的稳步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

础，但也给粮食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突出表现为“粮

多卖难”和“企业亏损增加”。据统计，牡丹江市农民手

中的余粮高达 49.7 万吨，占全市当年粮食总产量的

44 % ；全市粮食亏损达到6 949万元，相当于全市当年财

政收入的 10%。我们认为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，除了

体制、政策和资金等外部因素外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粮

食经营不活。最近，我们对东宁县进行了调查，感到东

宁县在搞活粮食经营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途径，他

们的做法值得借鉴。

东宁县是牡丹江市辖区内的主要产粮县之一。今

年年初，这个县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客观分析当

前形势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城乡粮油购

销经营网络，实现粮食由过去单纯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

转变的设想。为了实现这一设想，这个县采取了“八个

落实”的保证措施：一是落实建店的乡镇和村屯。县辖

各乡镇和 200 户以上的村屯都建立粮油购销店。二是落

实建店的任务。凡经县里确定的建店乡镇和村屯，由县

里指定所属粮食企业承包建店任务。三是落实建店标

准。统一实行“七有”、“七不”制度，即：有固定经营场

所、有精干的经营人员、有 3 个以上的粮油经营品种

（米、面、油）、有完备的计量器具、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制、

有正规的门市牌匾、有粮油销售价格标签；不违法经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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